富民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为认真贯彻中央、省、市、县有关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重要文件、会议精神，严格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在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实施危房改造中严格执行“安全、稳固、遮风避雨”的标准，顺利完成2019年目标任务，现将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项目资金投入使用及实施管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项目基本情况
（一）2019年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概况及实施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富民县2019年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047户（其中：动态新增“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45户、非“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1002户）已于2019年10月30日100%完成改造，2019年12月100%入住，2020年1月完成县级综合验收，对验收不达标户，已责令镇（街道）限时完成整改，确保实现“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目标。

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中央、省市下拨资金1196.7万元。其中：

1.动态新增4类重点对象中央、省级合计补助94.5万元（其中：中央按每户1.4万元进行补助，共补助63万元；省级按每户0.7万元进行补助，共补助31.5万元）；

2.非4类重点对象补助1102.2万元（省、市按每户1.1万元进行补助），县住建局严格按照市局〔昆财城（2019）58号〕下拨（第一批）非4类重点对象754.2万元于2019年11月1日下拨各镇（街道）；截止2020年3月27日〔昆资环（2020）14号〕前完成（第二批）中央、省市下达的补助资金348万元；

（二）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专项贷款贴息情况

2019年项目贷款贴息35.743987万元（其中：2019年省市贷款贴息23.66万元、2019年2-7月贷款贴息12.083987万元）。
（三）省级示范村贷款利息情况

我县2015—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省级示范村统贷项目3个省级示范村（基础设施部分）600万元，其中：2018年下半年及2019年全年省级示范村贷款利息13.426万元。
二、项目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

（一）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1.动态新增“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资金下拨情况

富民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共完成动态新增“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45户，其中：拆除重建危房改造25户，修缮加固危房改造20户。中央、省级合计补助94.5万元（其中：中央按每户1.4万元进行补助，共补助63万元；省级按每户0.7万元进行补助，共补助31.5万元）于2020年3月27日足额下拨兑付；
2.非“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资金下拨情况

 富民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共完成非“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1002户（其中：拆除重建危房改造320户，修缮加固危房改造682户），补助1102.2万元（省、市按每户1.1万元进行补助），县住建局严格按照市局〔昆财城（2019）58号〕下拨（第一批）非4类重点对象754.2万元于2019年11月1日下拨各镇（街道）；2020年3月27日〔昆资环（2020）14号〕前完成（第二批）中央、省市下达的补助资金348万元足额下拨兑付。

以上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目标任务中央、省市下拨资金1196.7万元，严格按照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要求，按照2019年各镇（街道）实施改造目标任务，足额下拨，并督促在验收合格后20个工作日将补助金通过农户“一卡通”兑付至农户。
（二）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专项贷款贴息资金使用情况

2019年项目贷款贴息35.743987万元，（其中：2019年省市贷款贴息23.66万元，截止2019年此笔资金仍存放我局账户；2019年2-7月贷款贴息12.083987万元）；每批兑付农户贴息补助都是按农信社提供结清贷款农户的数据信息后用结转结余资金进行兑付贴息补助。
（三）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省级示范村建设项目

2015—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省级统贷项目3个省级示范村（基础设施部分）600万元，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安居工程专项贷款项目贷款利息13.426万元已完成支付。（其中：2018年下半年及2019年上半年省级示范村贷款利息8.9425万元、2019年下半年省级示范村贷款利息4.4835万元）。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富民县2019年实施农村危房改造1047户（其中：动态新增“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45户、非“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1002户）农村危房改造项目补助资金拨付到位后，及时拨付到各镇（街道），严格执行完工一批验收一批，验收合格一批兑付补助资金一批，让各级补助资金在农村危房改造中高效运转，强有力推进了项目建设，项目资金执行高效有力。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富民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严格按照《昆明市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项目和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执行，补助资金管理实行专人、专户、专账管理，富民县为强化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制定下发了《富民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细化了项目资金管理责任、纪律，由各镇（街道）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建立专项资金帐户进行统一监管，及时兑付，没有出现任何单位个人借用、冒领、占用、挪用、变相使用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的情况。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为确保富民县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工程顺利开展，各镇（街道）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建立党委、政府统筹协调、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加强对本辖区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在农村危房改造过程中，严格按照《富民县2018年脱贫攻坚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优先帮助住房最危险、经济最贫困农户解决最基本安全住房，以居住在危房中的农村4类重点对象贫困户为重点，坚持政府引导，农户自愿，做到公平、公正、公开，确保农户真正受益。同时结合《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非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的指导意见》（〔2018〕48号）及《富民县2019年脱贫攻坚暨非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实施方案》坚持确保重点、兼顾一般，有序开展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非4类重点对象，确保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及补助资金的有效覆盖面。富民县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工作流程：首先由农户自愿申请，填写相关申请表并提供相关材料，村委会通过召开民主评议会、在村委会进行一榜公示、公告无异议后上报给镇（街道）政府，镇（街道）农村危房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严格按照危房改造申请条件对申请农户及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审核通过结果在镇(街道)进行二榜公示、公告后上报县危改办进行审批。审批同意危房改造的农户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根据年初绩效目标及指标逐项分析）

(一)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富民县2019农村危房改造年初确定目标为实施动态新增“4类重点对象”45户、非“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1002户。截止2019年10月30日全部完成改造，产出安全住房1047套（间），产出指标完成率100%。
2.质量指标

改造好的富民县2019年1047户安全住房，经镇（街道）初验，市级抽验，县验收组综合抽验，验收合格率100%，验收过程中对不符合规范的改造项目进行了整改，最终验收合格率100%，验收合格后才兑付补助资金，有效保证了1047户危房的改造质量安全达标。

3.时效指标

富民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中央、省市下拨资金1196.7万元。运转及时高效，收到上级拨付补助资金后县级第一时间拨付到镇（街道），镇（街道）收到县级拨付补助资金后及时兑付给改造好且验收合格的农户及施工队。补助资金使用效率高，时效性强，没有发生补助资金滞留、截留的情况。
4.成本指标

富民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严格按照中央、省、市要求执行，各级补助资金专项保证用于危房改造补助，不得用于其它支出，有效保障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成本得到有效控制。

（二）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指标

富民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项目投入各级补助资金1196.7万元为农村建材市场增加了钢性消费需求，活跃了县域经济，提供农民工匠就业岗位300多个，增加农民工工资性收入。
2.社会效益

农村贫困人口危房改造工程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重中之重，富民县把落实党中央、省、市对脱贫攻坚工作的要求体现在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中，以群众满意为准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严格按照“两不愁、三保障”的要求，在危房改造中严格执行“安全稳固、遮风避雨”的标准。工作中，向广大群众传达了中央、省、市、县有关脱贫攻坚政策，通过实施危房改造，真真意义解决贫困人口实现“危房不住人、住人无危房”目标要求，实现住房安全有保障。

3.生态效益

以农村危房改造为推手，逐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生态环境，整体推进新农村村庄美化建设，大力创建美丽乡村，生态乡镇。通过危房改造，提升了贫困人口安全居住环境，又加强了农村推进生态建设、乡村振兴，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与决心。
4.可持续影响 

通过农村危房改造的不断深入，不断实施，得到了农民群众的充分认可，形成了良好的干群关系，这种良好的氛围将持续影响并逐步提高贫困户经济水平，改善住房结构，实现全面脱贫。
（三）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富民县2019年实施农村危房改造房屋安全性，经省、市、县危房改造专家组、技术人员多次调研督导检查，现场检查指导，确保危房改造工程质量有保障，达到一定抗振设防要求，符合房屋改造（修缮）技术及农村安全技术导则，延长房屋保持安全期限，保障了贫困人口生命财产安全，在群众中影响深远，群众满意度高。

（四）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富民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资金共计1196.7万元，待各镇（街道）验收合格之后20个工作日将补助金通过农户“一卡通”拨付至农户。

四、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

富民县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实施任务指标1047户，在县住建局、各镇（街道）等部门高度重视下，攻坚克难，迎难而上，全力保障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工程的顺利实施，确保2019年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工作任务按时、按质、按量的在2019年10月31日全部竣工，竣工率100％，12月底100%达标入住，资金兑付100%，圆满完成脱贫攻坚农村危房改造住房安全有保障目标任务，达到了年度绩效目标，没有出现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自评得分99分。
五、主要经验及做法

（一）富民县成立了富民县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指挥部，统筹协调、组织实施全县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工作，各镇（街道）成立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建立党委、政府统筹协调、村委会（村小组）密切配合，上下协调工作机制。
（二）突出抓好村委会、镇（街道）民主评序工作。参加民主评序的人员包括村委会“三委”人员、村小组长及镇（街道）规划服务中心人员。确保补助对象的确定工作公平、公正、公开。

（三）为保障危房改造的质量安全，进一步加强施工管理，实行由农村建筑工匠为主的建设安全监管体系，由县组织开展农村建筑工匠培训教育工作，对全县农村建筑工匠进行安全质量培训教育，通过农村建筑工匠群体实现农村危房改造质量安全的全面监管，并严格工程实施程序、标准，并委托第三方（云南韦德工程监理有限公司）按照对实施改造对象“一户一方案”进行监督管理，大大提高施工施工质量，确保住房达到“安全稳固、遮风避雨”目标。

（四）全面规范农村危房改造“一户一档”资料的收集整理及录入工作，积极组织台账资料整理归档工作相关业务知识培训工作，做到统一、规范并多次得到了省市级部门的充分肯定。

六、存在问题、改进措施及相关建议

（一）存在的困难

困难农户危房改造筹资困难。部分农户虽应纳入补助对象，但由于最高的补助资金仍然不到拆除重建成本的1/3，加之自身无力筹集其他建房资金，被迫放弃申请改造的机会；部分镇（街道）农村危房改造户危房存量数量仍然较多，不符合危房改造补助政策，资金补助受限，补助标准不高，再加上补助实施改造对象受条件限制，导致无法实施。

（二）下一步工作措施 

一是狠抓落实促督导。为全面完成富民县2019年动态新增“4类重点对象”及“非4类重点对象”农村危房改造任务，实现农户高标准稳定入住，住建局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县农危改办相关工作人员多次分头到各镇（街道）就农危改工作竣工验收、补助资金兑付、农户入住、台账归档等相关工作进行督导，进村入户实地查看，对照一户一方案清点危房改造施工是否到位，质量安全是否达标，填写了督导巡查记录表，并将督导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给各镇（街道）整改，积极协助各镇（街道）共同研究解决当前农危改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二是加强统筹协调，突实效。严格执行村村有人管，户户有人包的工作机制，全面及时掌握全县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进展情况，及时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为加大对各镇（街道）的督导力度，建立了富民县“农危改”联络员制度，抽调局各科室、站所精干人员作为联络员，每个联络员负责一个镇（街道）农村危房改造督导工作，实行专人联络制度。
三是严格执行补助对象审核审批程序。严格按照经济上最困难、居住最危险两个条件实施补助，重点是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和其他贫困户，并严格执行补助对象和补助标准的审核、审批、公示和公告制度。
四是加强对补助资金运行的监管。按照《云南省农村危房改造及地震安居工程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严格按照资金专项管理、专账核算、专款专用的要求拨付，杜绝冒领、截留、挤占和挪用等情况的发生，切实做好项目资金管理，确保资金使用安全。
五是加强工程项目管理，严把质量关。及时做好农村建筑工匠培训，做好工程技术指导服务工作，严格按照危房改造标准加强施工质量监管，定期开展安全巡查与指导监督。按照《富民县农村危房改造工程竣工验收工作实施方案（试行）》要求，各镇（街道）严格按照方案组织农村危房改造验收、补助资金兑付工作，对实施改造户档资料不齐备，工程质量不达标或整改不到位，未严格按照方案实施，签字盖章不全，资料逻辑关系混乱的一律不予验收，不兑付补助资金。
六是加强督查督办，及时跟踪问效。住建局建立农村危房改造和抗震安居工程建设周报制、日报制，县目督办已列为督办件，对连续两周排名靠后的镇（街道）进行全县通报并在年终考核时扣出相应分数，针对实施改造过程存在懒作为、慢作为、不作为和人员问题，紧紧围绕：对象梳排、危房认定、改造方案及实施清单核对、质量监管、竣工验收(整改)、档案整理、资金兑付等环节全方位、全流程、全覆盖的监督检查，及时跟进掌握整改落实情况，进村入户督导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发现问题未整改的将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对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将作为问题线索向县纪委驻县住建局纪检组报告，以铁的纪律确保所有问题不折不扣整改落实到位。
	2019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
(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和安居工程项目)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分值
	得分
	指标解释
	指标评分细则
	数据来源

	一、项目决策（20分）
	1项目立项(10)
	1.与部门中长期规划目标适应性。
	4
	4
	考察项目与部门中长期目标是否匹配。
	①部门年度工作目标是否明确设定，得2分；②年度工作目标与部门中长期规划目标一致，得2分。
	部门中长期规划目标。

	
	
	2.立项依据充分性。
	3
	3
	考察项目是否符合政府相关发展规划和政府决策
	符合，得满分；不符合，不得分。
	政府相关规划、决策、批复

	
	
	3.项目立项规范性。
	3
	3
	考察项目是否与部门职责密切相关。
	是，得满分；否，不得分。
	部门职责文件

	
	2项目目标(10)
	1.绩效目标设定的合理性
	5
	5
	考察设定的绩效目标是是否与事业发展规划相关；是否完整地反应预期产出和效果；是否与年度预算相匹配。
	是，得满分；否，不得分。
	绩效目标申报表、立项申请、批复文件

	
	
	2.绩效指标设定的明确性
	5
	5
	考察是否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清晰、可衡量的绩效指标；是否与年度工作任务相对应。
	是，得满分；否，不得分。
	绩效目标申报表、立项申请、批复文件、年度工作任务

	二、项目管理（20分）
	1投入管理（4）
	1.预算编制合理性
	2
	2
	考察预算编制是否充分、合理，预计项目支出是否完整反应。
	合理得满分；存在一项不合理，扣0.5分，扣完为止。
	预算批复。

	
	
	2.预算执行率
	2
	2
	考察项目预算执行的进度。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金额/项目预算金额×100%
	预算执行率95%以上，得满分；低于95%，每下降1%扣权重的1%；预算执行率60%以下，不计分。
	绩效目标申报表、支付指令、合同、财务凭证

	
	2.财务管理（6）
	1.资金使用情况
	3
	3
	考察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预算批复的用途，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合规，得满分；存在一项不合规，扣1分，扣完为止。
	绩效目标申报表、支付指令，合同、财务凭证

	
	
	2.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3
	3
	考察项目的财务制度是否健全、完善、有效。
	a.是否已制定相应的财务管理办法；b.项目财务管理办法是否符合相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符合所有条件，得满分； 一项不符合，扣1分，扣完为止。                                                                  
	财务管理制度

	
	3.项目实施（10）
	1.项目管理制度健全性
	5
	5
	项目实施单位为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制订的与项目直接相关的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完善和有效。
	制订制度或采取措施，得满分；制度不完善或措施不明确，得权重的60%；没有相关制度或措施，不得分。
	项目实施单位管理制度、访谈、现场调查

	
	
	2.项目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5
	5
	考察项目实施单位制订的管理制度是否有效执行。
	有效执行，得满分；部分执行，得权重的60%；未执行，不得分。
	项目实施单位管理制度、现场调查。

	三、项目绩效（60分）
	1.项目产出（30分
	1.数量指标
	8
	8
	根据该项目实际，考察产出数量的实际完成情况。
	对照绩效目标，按实际产出数量和计划产出数计算得分。
	根据绩效目标及相关资料。

	
	
	2.质量指标
	8
	8
	根据该项目实际，考察项目质量应达到的行业标准。
	对照绩效目标、行业标准计算得分。
	根据绩效目标及相关资料。

	
	
	3.时效指标
	7
	7
	根据该项目实际，考察项目的实际完成时间。
	对照绩效目标、按项目的实际完成时间和计划完成时间计算得分。
	根据绩效目标及相关资料。

	
	
	4.成本指标
	7
	7
	根据该项目实际，考察项目总成本和单项成本。
	照绩效目标、按项目的实际成本和计划成本计算得分。
	根据绩效目标及相关资料。

	
	2.项目效益（30分）
	1.经济效益
	3
	3
	根据项目实际，考察项目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效益。
	对照绩效目标，按经济效益实现程度计算得分。
	根据绩效目标及相关资料。

	
	
	2.社会效益
	20
	20
	根据项目实际，考察项目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效益。
	对照绩效目标，按社会效益实现程度计算得分。
	根据绩效目标及相关资料。

	
	
	3.生态效益
	2
	2
	根据项目实际，考察项目所产生的直接或间接的生态效益。
	对照绩效目标，按生态效益实现程度计算得分。
	根据绩效目标及相关资料。

	
	
	4.服务对象满意度
	5
	4
	服务对象对项目实施的满意程度。
	按收集到的服务对象的满意率计算得分。
	问卷调查、访谈

	合  计
	100
	99
	评价等次：实际得分（S）≥90,优秀；90＞S≥80,良好；80＞S≥60,合格；S＜60，不合格。




